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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條

第 26 條

第 43 條

條文檢索結果

法規名稱： 性別平等教育法 EN

法規類別： 行政 ＞ 教育部 ＞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目

列印時間：113/04/21 15:33

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，消除性別歧視，維護人格尊嚴，厚植並建

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，特制定本法。

1

校園性騷擾 事件之適用範圍依本法規定處理，因當事人身分關係不在本

法規定之適用範圍者，視其情形分別適用性別平等工作法或性騷擾防治

法。

2

校園性別事件經學校或主管機關調查屬實後，應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

自行或將行為人移送其他權責機關，予以申誡、記過、解聘、停聘、不

續聘、免職、終止契約關係、終止運用關係或其他適當之懲處。

1

學校、主管機關或其他權責機關為校園性別事件之懲處時，應命行為人

接受心理諮商與輔導之處置，並得命其為下列一款或數款之處置。但終

身不得聘任、任用、進用或運用之人員，不在此限：

2

一、經被害人、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之同意，向被害人道歉。法

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同意時，應以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為優先

考量，並依其心智成熟程度權衡其意見。

二、接受八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。

三、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。

前項心理諮商與輔導，學校或主管機關得委請醫師、臨床心理師、諮商

心理師、社會工作師等專業人員為之。

3

校園性騷擾 、性霸凌、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

行為情節輕微者，學校、主管機關或其他權責機關得僅依第二項規定為

必要之處置。

4

第一項懲處涉及行為人身分之改變時，應給予其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。5

第二項之處置，應由該懲處之學校或主管機關執行，執行時並應採取必

要之措施，以確保行為人之配合遵守。

6

第二項第一款之處置，當事人均為學生時，學校得善用修復式正義或其

他輔導策略，促進修復關係。

7

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或工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

十五萬元以下罰鍰：

1

一、無正當理由，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，未於二十四小時內，向

學校權責人員或學校主管機關通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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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4 條

資料來源：全國法規資料庫

二、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，偽造、變造、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 校

園性騷擾 、性霸凌、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

理事件之證據。

學校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三項、第二十三條第二項、第二十四條後段、第

二十七條但書、第二十八條第四項或第三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者，處新臺

幣一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；其他人員違反者，亦同。

2

學校違反第十三條、第十四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七條或第二十一條第二

項規定者，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。

3

行為人違反第二十六條第六項不配合執行第二項序文、第二款、第三款

之處置，或第三十三條第五項不配合調查，而無正當理由者，由學校報

請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處罰至其配

合或提供相關資料為止。但行為人為學校校長時，由主管機關逕予處

罰。

4

學校校長或學校財團法人董事怠於行使職權，致學校未依第二十六條第

一項、第二項序文、第二款、第三款或第六項規定，執行行為人第二十

六條第二項第一款以外之懲處或處置，或採取必要之措施確保行為人配

合遵守者，處校長或董事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。

5

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或工友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所定疑似校園性侵

害事件之通報規定，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；或偽造、變造、湮滅

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，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

者，應依法予以解聘、免職、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。

1

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或工友，偽造、變造、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 校園

性騷擾 、性霸凌及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之證

據，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，有解聘、免職、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

運用關係之必要者，應依相關法規辦理。

2

學校或主管機關對違反前二項規定之人員，應依法告發。3


